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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为子女婚后购房出资的性质认定与分割规则

李国浩

南宁师范大学，广西南宁，530299；

摘要：本文围绕父母为子女婚后购房出资的法律性质及其在离婚财产分割中的认定问题展开研究，旨在厘清相关

法律适用与司法实践中的争议。文章首先概述了我国现行婚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关于夫妻共同财产、婚前财产

及父母出资购房的规定，构建了分析基础。接着探讨了父母出资行为的法律性质，分析赠与、借款等不同观点的

法律适用。随后总结了司法实践中对出资性质认定的差异及原因，指出其难点与争议点。通过分析出资时间、形

式、书面协议等因素，探讨了影响出资性质认定的关键因素。进一步分析了房产在离婚时的分割规则，结合案例

说明其适用逻辑。通过对典型案例的剖析，总结法院裁判思路及指导意义。针对现有制度的不足，提出完善建议，

如强化书面协议、统一裁判标准等。结论认为，应通过明确出资意图、完善法律规范，实现公平合理的财产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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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前社会，父母为已婚子女购房出资的现象十分普

遍，在房价持续走高的背景下，这已成为不少家庭解决

子女居住难题的主要方式。由于年轻人工作时间短、积

累不足，难以独立承担购房压力，父母的经济扶持就显

得尤为重要，这种出资不仅饱含父母对子女的关爱与责

任，还承载着家庭财产代际传递的功能。不过，该行为

在婚姻家庭关系中易引发复杂法律纠纷，房产作为家庭

核心资产，既关系到子女与配偶的财产权益，处理不当

还会影响家庭和睦。

实践中，争议主要集中在出资性质（赠与与借贷的

区分）及产权归属规则的适用上。传统认知多将出资视

为无偿赠与，但近年来部分父母主张出资为借贷并要求

偿还，凸显家庭伦理与法律规则的矛盾。同时，司法裁

判存在地域差异，同案不同判加剧法律适用不确定性，

举证责任分配也存在争议。研究该问题兼具理论与实践

价值，既能完善相关规则、统一裁判标准，也能指导家

庭规避风险、维护家庭稳定与社会和谐。

1 相关法律制度概述

我国现行婚姻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明确了父母为

子女婚后购房出资的法律性质认定框架。《民法典》相

关条款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一般属于夫妻

共同财产，而婚前财产或明确赠与一方的财产则归个人

所有。《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二）》进一步细化：

婚后父母全额出资购房且登记在子女名下，通常认定为

对子女个人的赠与；部分出资时，需结合房产登记情况、

婚姻持续时长及出资比例等综合研判。

实践中，父母出资行为可能涉及赠与、借款等多种

法律关系，其性质直接决定房产归属与分割。相关研究

结合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及婚前房产登记制度变化，

提出了平衡各方利益的规范建议。若双方父母共同出资

且无特别约定，应按出资比例确定共有份额；房产登记

在子女名下多视为个人赠与，登记在双方名下则倾向于

共同财产，同时需兼顾婚姻时长、出资意图等实际情况，

结合案件事实综合认定。

2 父母出资性质认定的理论基础

父母在子女婚后出资购房，其法律属性具有多元性，

可能构成赠与、借款或共同投资，具体判定需结合法律

条款与实际证据综合考量。依据《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

法解释（一）》第二十九条，婚前出资一般认定为对子

女个人的赠与，婚后出资若无明确约定或约定模糊，通

常推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民法典》相关条款对借

款与赠与合同的成立条件作出明确规定，凸显意思表示

一致的核心意义，相关研究也为婚内房产归属争议的解

决提供了理论支撑。

赠与认定需以父母明确的赠与意思表示及相关证

据为依据，司法案例中，房屋登记情况与借贷合意是重

要判断因素；若父母主张出资为借款，则需提供借条、

转账记录等直接证据，仅凭借转账记录无其他佐证的，

大概率会被推定为赠与。共同出资情形下，产权登记方

式、出资比例等均为法院考量因素，部分案例中法院会

依据出资比例确定共有份额。综上，此类出资性质的认

定，需严格遵循法律规定，同时注重证据链的完整性与

合理性。

3 司法实践中的认定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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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父母为已婚子女购房出资引发的案件，司

法裁判标准不一，核心均围绕父母出资的真实意愿，结

合书面约定、产权登记及公平原则综合判定。相关司法

解释明确，若父母与子女签订书面赠与合同，约定出资

仅归一方所有，则按约定执行；无明确约定时，司法实

践多倾向于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产权登记可辅助

判断：登记在出资方子女名下可能视为对其个人赠与，

登记在双方名下则属夫妻共同财产。

各地法院裁判差异显著，部分法院优先认定为赠与，

部分在父母能提供初步借贷证据时倾向认定为借贷，差

异源于证据标准与经验法则适用不同。当前司法难点集

中在出资性质认定与证据采信，借贷与赠与界限模糊、

附条件赠与认定存争议、间接证据采信及举证责任分配

分歧，均加剧了同案不同判现象。

4 出资分割规则的法律分析

离婚诉讼中，父母对子女婚后购房的出资分割至关

重要。依据相关司法解释，分割需遵循约定优先原则，

无明确约定时结合实际情形判定。父母全额出资且赠与

合同明确仅归己方子女，房产属个人财产；约定不明的，

房屋原则上归出资方子女，同时综合共同生活、家庭贡

献等因素确定补偿，兼顾双方权益。

部分出资或双方父母出资情形更为复杂，无明确赠

与约定时，需以出资来源、比例为基础判定归属与补偿。

司法实践中，出资性质认定是关键，学界已有研究指出

其存在认定分歧。根据《民法典》，婚内受赠财产原则

上为共同财产，除非书面约定仅归一方，因此出资时明

确赠与对象至关重要。法院审理时会结合案情，对未明

确赠与的出资推定为对夫妻双方赠与，合理分割房产及

增值部分，确保公平。

5 典型案例分析

司法实践中，父母为子女婚后购房出资的性质认定

与分割规则争议不断。李昀辉在研究中指出，父母为子

女婚后购房出资的性质认定缺乏统一标准，需结合具体

目的进行判断[6]。如在“于某某诉高某某离婚后财产纠

纷案”里，法院指出，父母出资未明确赠与对象，应视

为对夫妻双方共同赠与，依据《民法典》婚姻家庭编，

无明确约定时推定如此。同时强调借款方需提供借条等

证据证明借贷关系。即便房屋约定归子女，未完成产权

变更仍属共同财产，法院综合购房时间、出资比例等因

素，按公平原则判决双方按比例分割。

“吴大爷诉吴某、袁某抚养费纠纷案”中，法院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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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有法定抚养义务，祖父母代为抚养

构成“垫付抚养费”。该研究通过类型化分析指出，父

母为子女婚后购房出资多被认定为赠与，具有明确的司

法实践指导意义[7]。依据《民法典》第 1067 条，父母不

履行抚养义务，子女有权要求支付抚养费。该研究通过

分析民法典时代判例，提出解决父母为婚后子女购房出

资性质认定问题的可行方案。法院结合实际确定合理标

准，判决吴某与袁某共同支付垫付费用，维护了未成年

人权益，规制了“生而不养”行为，明确了祖父母与父

母间的权利义务边界。

“刘某甲诉张某否认亲子关系纠纷案”中，法院通

过证据规则解决亲子关系认定。刘某甲提供单方亲子鉴

定报告为初步证据，张某拒绝鉴定且无反驳证据，法院

推定刘某甲主张成立。此案例确立“必要证据+拒绝鉴

定=推定成立”规则，统一裁判标准，防止滥用诉权，

平衡当事人与未成年人权益。

上述案例表明，法院处理此类案件注重法律规定与

事实结合，强调证据规则及公序良俗。为类似案件提供

统一尺度，引导公众增强法律意识，促进家庭和谐与社

会稳定。明确约定优先、无约定推定赠与、合理分配举

证责任，可减少同案不同判，维护司法公正权威。该研

究通过分析婚前婚后出资差异，揭示了司法实践中因规

则不明确导致的同案异判问题。

6 制度完善建议

当前法律对父母为子女婚后购房出资的性质认定

存在明显缺陷，《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缺乏具体细化规

则，且未强制要求签订书面协议，导致司法实践中同类

案件裁判结果不一。司法层面，证据的收集与审核面临

诸多阻碍，口头约定无书面凭证、资金流转记录不完整，

加之法官对电子证据的审查能力不足，均影响裁判的公

正性。对此，立法需强化书面协议的强制性，在婚姻家

庭编明确规定，父母为子女购房或大额出资时，需以书

面形式确定出资为赠与或借贷性质。

学者观点显示，明确借贷合意的举证责任可统一裁

判标准，未签书面协议时，可推定出资为对子女一方的

赠与，同时允许父母提供其他证据佐证借贷关系。统一

裁判标准是完善该制度的核心，最高法可通过发布指导

性案例或司法解释细化规则，地方人大可制定实施细则

衔接法规与实践。此外，需明确电子证据审查标准、加

强法官培训，提升其审理能力，部分学者认为，优先推

定出资为借款，更能平衡权利义务、引导良好风尚。

7 结论与展望

父母为子女婚后购房的出资，其法律性质主要分为

赠与与借贷两类。根据现行司法解释，若无明确约定，

该出资通常推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所购房产属夫妻

共同财产；若有书面协议或产权仅登记在子女一方名下，

则可能认定为对子女个人的赠与，房产归个人所有。借

贷关系的成立需父母提供转账凭证、借条等充分证据，

债务归属结合购房用途与双方意思表示确定。

房产分割以共同财产原则为核心，离婚时先由双方

协商，协商不成则法院依照顾子女、女方及无过错方权

益原则判决。共同房产增值部分一般共同分割，个人贡

献导致的增值除外；赠与一方的出资对应的房产及增值

归个人所有，借贷成立时房产归属需结合债务承担调整，

复杂情形则按比例分割或补偿。

未来需从立法与司法层面完善规则：立法上细化

“约定优先”原则，明确约定效力与举证责任；司法中

强化证据审查，引入利益平衡机制与类案检索，同时配

套书面约定、公证备案等措施，减少纠纷并保障司法公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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